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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房：
非善意取得难得房

“共有房交易引发纠纷，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少见。”陈俊杰律师
说，一些人买房时没留意房子是否存在共有情况，极有可能大意失
房子。

2007年4月，深圳的王某通过中介向刘某购买了一套房子，当时
刘某还提供了一份《委托人声明》，称转让该房产得到了妻子的签名
同意。可转让后不久，刘某的妻子闻某诉至法院，称交易是刘某私下
进行的，未经其同意，《委托人声明》也是刘某伪造的。刘某在法庭上
则称，房屋交易确实得到了妻子的同意，只是《委托人声明》上妻子的
签名是他代签的。法院审理认为，涉案房产是刘某与妻子的共有房
产，刘某提供了《委托人声明》，说明王某与中介已知道该房产属刘某

与妻子共有；王某与中
介仅凭刘某提交的《委
托人声明》就轻信刘某
的妻子已同意由刘某
处置房产，未对闻某的
签名进行审查，存在过
失。据此，法院认为王
某与刘某达成的交易
并不构成善意取得，裁
定刘某与王某的买卖
合同无效，刘某应将王

某已支付的6.5万元购房款返还。
陈俊杰律师解释说，善意取得又称即时取得，是指无处分权人将

其动产或不动产转让给受让人，受让人取得该动产时出于善意，则受
让人将依法取得对该动产的所有权或其他物权。“遇到共有房买卖纠
纷，是否属善意取得是能否获得房子的关键。”《婚姻法司法解释三》
第11条规定：“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出售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第三
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另一方主张追回该
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也就是说，购房者只要是善意取得，不
是与夫妻中的一方串通起来损害另一方利益的，这种交易多数还是
能得到法律保护的。“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善意取得，如果产权没有
办理过户登记，万一卖方的配偶以夫妻共有提出异议，多数情况下该
交易还是会被认定无效。”

陈俊杰律师提醒，购买二手房时，需了解售房人的家庭情况，如
果已婚需让其配偶签订知情同意书，要确认签名必须是其本人亲自
签名。如果卖方有意隐瞒婚姻状况，就要特别警惕了。

抵押房：
小心卖方不解抵押钱房两空

抵押房能否转让？经常有人向陈俊杰律师咨询这一问题。“抵押
财产是允许转让的，但其中隐藏的风险不小，需要多加小心。”陈俊杰
律师说。

天津的李某2008年花35万元购买了吴某的一套房子。李某向
吴某支付房款20万元后，搬入该房居住。随后两年，由于房价飙升，
李某和吴某在余款支付数额
上产生分歧，房屋一直没能
过户。2010年4月，双方终于
协商一致签订买卖协议，约
定房款总价60万元。协议签
订后，吴某却没再出现。李
某后来得知，吴某在当年1月
就把房屋抵押给典当行，取
得当金 42 万元。6 月底抵押
期限已到，典当行依约可自
行处置该房产。李某于是将

典当行告上法庭，要求法院确认抵押无效。法院审理认为，吴某将自
己所有的涉案房屋作为当物抵押给典当行取得当金，并在房地产管
理部门办理抵押登记，典当合同和抵押行为成立并生效。李某与吴
某设立的是房屋买卖关系，虽系实际居住人，但由于涉案房屋未进行
必须的产权转移登记，所以房屋买卖关系成立但并未生效。该买卖
行为不能对抗吴某与典当行间经登记设立的典当抵押权，故驳回李
某诉讼请求。

“买房给出了一笔钱，买卖落空后却不能向收钱的人追回，这是
抵押房交易中最常碰到的情况。”陈俊杰律师说，如果交易过程中卖
房人不解抵押，将影响合同继续履行，因此要谨慎购买抵押房。购房
时，应先核实房屋除抵押权之外是否存在其他财产所有权纠纷，预先
了解实际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存在的障碍，妥善签订合同，督促卖房人
解押，及时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如签约后不能及时办理，依据《物权
法》规定，可申请预告登记，同样能产生不动产变动的公示效果。

陈俊杰律师说，二手房买卖中，有些人为了“避税”就约定几年后
再过户，“如此一来买方承担的风险更大，因为合同约定的所有权并
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物权性质。”只要登记簿上的产权人未变更，卖
房者就能对房子进行出卖或抵押。

此外，如果因卖房人故意隐瞒所售商品房已经抵押的事实，导致
与买受人所签的售房合同解除或被撤销的，买受人可以请求出卖人
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

小产权房：
贪便宜或致房被拆钱难追

“随着房价的攀升，一些人
将购买目标转向了较为低价的
农村小产权房。”陈俊杰律师说，
因为没有国家发放的土地使用
证和预售许可证，小产权房的购
房合同并不受法律保护，购房者
将因此面临巨大风险。

2013 年 12 月，福建龙岩的
卢某将其在农村自建的 188 平
方米住房以23万元价格卖给邱
某，双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邱某向卢某支付了20万元。当邱某
要求交付房屋并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时，卢某以未付清余款为由
多次拒绝交房。心生余虑的邱某查询得知，卢某所卖房屋无权无
证。为此，他多次向卢某提出解除合同退还本金的要求，但卢某一直
拖延推诿。2015年5月，邱某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审理认为，原、
被告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所基于的买卖标的系农村房屋，该买
卖合同中原告并非涉案房屋所在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该房屋买
卖未办理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审批手续，合同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
定，应属无效。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
予以返还，故被告需返还原告已支付的购房款20万元。

陈俊杰律师说，《土地管理法》第63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
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第43条规
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
国有土地。”因此，小产权房不具有房屋的所有、转让、处分等权利，不
能办理房屋的产权过户手续，一旦出现纠纷，购房者的权益在法律上
很难得到保护。如果若干年后房子面临征地拆迁，村集体用地取得
的拆迁补偿只会赔付给原村民，交易后的买家或无法取得拆迁补
偿。此外，《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
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
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
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房屋买卖双方对于购买农村
小产权房的合同无效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因此双方都有过错。
至于过错的比例，一般认为，卖房人的过错大于买房人的过错。

陈俊杰律师建议，对于小产权房，购房者应戒除贪便宜的心理，
不要购买。即使是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间互相转让，也应该
有所警惕，避免因拆迁或其他情况致使自己遭受经济损失。

本期“微课”主讲人：陈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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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二手房的买卖风险，律师教你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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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上周，最高人民法院
出台《第八次全国法院民
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
事部分）纪要》，对包括房
地产纠纷案件中的合同
效力、一房数卖的合同履
行、以房抵债等在内的问
题提出明确指导意见。
纪要的出台，将大家的关
注点又集中到房产交易
上，部分读者也就此向本
报微信公众号（zjfzbs）主
办的“法治微沙龙”提出
了一些疑问。

对房产交易问题本
报一直在关注。9月 22
日，本报《看法》版曾对卖
家“坐地涨价”、未网签被
限购、借名买房、“众筹买
房”等房产交易中的典型
纠纷作了报道。鉴于读
者对这一话题的关切，本
周二晚上7：30，“法治微
沙龙”请来浙江沁地律师
事务所的陈俊杰律师上
“微课”，专门解析二手房
买卖中几种“问题房”的
套路。本期《看法》栏目
将“微课”内容整理刊出，
方便大家阅读。如果大
家在房产纠纷方面还有
疑问，可加陈俊杰律师的
微信号chenjayjay咨询。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
多的法律知识，可以关注
本报微信公众号，我们会
定期推送大家关心的话
题。如果您有想听的课
程，也可在关注本报公众
号后发微信给我们，我们
将从中选择话题，邀请律
师上课。


